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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引战增资项目取得批复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旗下中韩

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韩人寿”）收到《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

于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股东的批复》（浙银保监复〔2022〕338

号）。批复的内容如下： 

批准中韩人寿注册资本从 150,000 万元增加至 300,120 万元人民币，由公司

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25,040 万元人民币，由浙江长兴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兴金控”）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60,704.26 万元人民币，由温州市国有金

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国金”）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6,566.624 万

元人民币，由温州电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电力”）认购新增注册资

本 16,476.588 万元人民币，由温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交

发”）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6,476.588 万元人民币，由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证裕投资”）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14,855.94 万元人民币。 

增加注册资本和股东后，中韩人寿股权结构如下：公司持股 33.33%，韩华

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持股 24.99%，长兴金控持股 20.23%，温州国金持股 5.52%，

温州电力持股 5.49%，温州交发持股 5.49%，证裕投资持股 4.95%。 

2021 年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及浙江省委省政府陆续

出台相关文件，全面支持浙江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打造新

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，推动建立金融促进共同

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有效路径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

供有力的金融保障与支撑。公司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《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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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力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，坚持“金融+科技”“金融+民生”“金融+低碳”“金

融+治理”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。 

公司旗下中韩人寿是助力共富、服务民生的重要金融机构。本次引战增资是

公司推进省市县国资国企产业协同企业联动的成果之一，公司是浙江省属国有上

市金控平台，温州市正处于金融综合改革推进阶段，长兴是位于长三角中心枢纽

区域的全国百强县（市），国泰君安是总部位于上海的全国性头部券商。此次引

战增资有利于各方共同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，中韩人寿将依托股东赋能，

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水平，深化保险领域数字化改革，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保

障民生，创新产品和服务，充分发挥保险“稳定器”作用，打造保险服务共同富

裕示范样本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7 月 22 日 


